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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20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出租大卖场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金海马”）和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置业”）分别与关联企业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本营投资”）签订大卖场租赁合同，租赁总金额约人民币 

68,890,140元，租赁期限为三年。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翟

美卿女士、修山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五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根据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子公司整体出租大卖场后将减少经

营成本，提高净收益水平，同时对优化业务结构有积极作用，有利于提升香江控

股的整体业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金海马与大本营投资签署租赁合同，大本营投资租

赁武汉金海马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大卖场，租赁期限为三年，租赁总金额约为

人民币57,737,664元（大写：伍仟柒佰柒拾叁万柒仟陆佰陆拾肆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置业与关联企业大本营投资签署租赁合同，大本营

投资租赁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大卖场，租赁期限为三年，租赁总金额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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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11,152,476元 (大写：壹仟壹佰壹拾伍万贰仟肆佰柒拾陆元)。  

大本营投资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翟美卿女士、修山城先生回避表决，其余五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顾宝炎先生、黄楷胤先生和唐清泉先

生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255号2栋404室 

经营范围：资产受托管理（不含限制项目）；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报）；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和办公设备的

租赁；物业管理。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11月7日 

投资股东：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深圳市金海马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家居招商运营等业务，是国内大型的家具产品代理商和

经销商，已有近20年的家居招商运营经验。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武汉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 

建筑面积 89139.54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 52072.2平方米。武汉金海马

对华中家财家居采购中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房地产

估价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2]第 201-1号

《评估报告》，按照建筑面积计算，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整体出租的租金水平

区间为 16～26元/月/平方米，转换成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后，整体出租的租金水

平区间为 27～44元/月/平方米。 

2、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   

建筑面积 34043平方米，实际使用面积约 22127.95平方米。新乡置业对新



3 
 

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根据房地产估

价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 [2012]第 201-2号

《评估报告》，按照建筑面积计算，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整体出租的租金水

平区间为 9～15元/月/平方米，转换成实际使用面积计算后，整体出租的租金水

平区间为 14～23元/月/平方米。 

 

四、本次关联交易合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中全资子公司出租大卖场的定价，是以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的评估值为依据，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未损害

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本次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 

（一）武汉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租赁合同 

1、交易双方：  

出租方：武汉金海马置业有限公司 

承租方：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华中建材家居采购中心大卖场 

3、交易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租金单价为 30.8 元/月/平方米，

月租金合计约为人民币 1,603,824 元，租期内租金总计约为人民币 57,737,664

元。  

4、租赁期限：3 年，起止日期为 2012年 9月 3日至 2015年 9月 2日；  

5、租金支付方式：以季度为付租期，按季度支付。 

6、使用方式：自用或转租； 

 

（二）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租赁合同   

1、交易双方：  

出租方：新乡市光彩大市场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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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方： 深圳市大本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新乡金海马家居博览中心大卖场 

3、交易价格：按照实际使用面积计租，租金单价为14元/月/平方米，月租

金约为人民币309,791元，租期内租金总计约为人民币11,152,476元。  

4、租赁期限：3 年，起止日期为 2012年9月3日至2015年9月2日；  

5、租金支付方式：以季度为付租期，按季度支付。 

6、使用方式：自用或转租；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虽然较早涉足商贸地产的租赁、市场经营管理等业务，但主要业务

和精力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上，而在市场经营、招商的管理能力、运营水平

等方面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公司将此类非主营业务委托给专业的公司或团队经

营管理，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和实际经营需要。大本营投资具有家居招商运营背

景，有一定的专业化管理经验和模式，将大卖场租赁给大本营投资经营符合公司

策略。 

2、将大卖场由招商、分散租赁业务变更为整体出租后，能够大幅减少公司

管理费用和营运成本，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不会出现因客户拒交租金而严重影

响收入的问题。卖场租赁给大本营投资后，可以充分利用大本营投资的市场网络

和品牌优势，减少运营成本，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及合理配置，同时能够降低交易

对方信用风险，有利于不断提升物业价值，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次关联交易事宜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以经具有房地产估价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

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价格。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交易价格合理，遵循了公

平、自愿、诚信的原则，审核及决策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未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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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1、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决议公

告原件；  

2、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广信评报字[2012]第 201-1号、

[2012]第 201-2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